大连交通大学学习优等生和优良学风班评选办法

大交大发〔2017〕69 号
第一章  总 则

第一条  为促进学风建设， 激励学生学习积极性，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 学校每学年组织一次学习 优等生和优良学风班评选工作， 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在学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本科学生。

第二章 学习优等生

第三条  学习优等生基本条件
（一） 一学年每学期应修的课程全部及格，平均学分绩在 85 分以上；
（二） 学习成绩名列同年级同专业学生总数前 5%范围内；
（三） 未受过纪律处分或处分已解除；
（四） 毕业学年不参与评选。
第四条  学习优等生评选程序
由各教学单位负责初审并填写《学习优等生申报表》（附件），报送教务处审核。 第三章 优良学风班
第五条  优良学风班基本条件
（一） 班集体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端正的学习态度，学习刻苦努力，课堂纪律良好； （二） 有互帮互学、团结协作、共同进步的良好学习风气；
（三）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，班级成员未受过纪律处分或处分已解除。 第六条  优良学风班评选细则
（一） 评选分数计算办法
参评班级的总分由基本分、奖励分两部分组成。即：
总分=基本分+奖励分， 基本分满分 100 分，奖励分满分 30 分。
其中， 基本分 = 班级课程平均学分绩 × 0.6+课程考核优良率 ×  100 × 0.3+课程考核及格率 ×  100 ×  0.1；
奖励分 = 大学英语四级合格率 ×  100 ×  0.2+大学英语六级合格率 ×  100 ×  0.1。
上述计算， 课程是指学生整学年所修全部课程（必修、限选、任选）。大学英语四、六级合格率是指 累计通过率（合格分数线为 425 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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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申报程序及要求
由各教学单位填写《优良学风班推荐汇总表》 (附件)，择优推荐参加学校优良学风班评选。学校优良 学风班获奖班级数在同年级同层次班级数的 20%以内。
第四章  附 则

第七条  达到学习优等标准的学生， 学校授予“大连交通大学学习优等生”荣誉称号； 被评为优良学 风班的班级，学校授予“大连交通大学优良学风班”荣誉称号。
在参选的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者， 取消荣誉称号及下一学年参评资格。
第八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第九条  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《大连交通大学学习优等生评选办法》（大交大法[2013]70 号）和《大连交通大学优良学风班评选办法》（大交大发[2013]71号） 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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